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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

及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近期，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5〕119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决定书指出公司财务核算不规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根据决定书所认定的情况，公

司对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严格自查， 并针对决定书中涉及的事项进行整改工作。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结合自查情况，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对上述问题产生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调

整。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的影响

（一）对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调整预估退货率及少量非实际销售订单收入，导致调减营业收入454.68万元、

营业成本110.34万元、销售费用35.12万元，增加其他流动资产110.34万元、其他流动负

债419.55万元；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转固时点，38,212.45�万元转入固

定资产、18,581.57万元转入投资性房地产，并补提累计折旧954.72万元；将支付宝等平

台款项从应收账款6,388.26万元转入其他货币资金核算，并减少坏账准备71.55万元，调

增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6,388.26万元；将与研发活动无关的咨询服务费73.10

万元由研发费用调整至管理费用，并对上述事项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调整。以上

调整事项对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具体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会计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货币资金 160,892.34 6,388.26 167,280.60

应收账款 8,863.33 -6,316.71 2,546.62

其他流动资产 13,399.76 110.34 13,510.10

固定资产 58,153.39 37,505.73 95,659.12

投资性房地产 312.14 18,333.56 18,645.70

在建工程 59,553.49 -56,794.01 2,759.48

递延所得税资产 8,537.94 59.41 8,597.35

其他流动负债 1,284.92 419.55 1,704.47

未分配利润 200,444.85 -1,132.96 199,311.89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会计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176,919.35 -454.68 176,464.67

营业成本 44,928.77 -110.34 44,818.43

销售费用 99,954.76 -35.12 99,919.64

管理费用 5,047.58 1,027.82 6,075.40

研发费用 4,069.58 -73.10 3,996.48

信用减值损失 -48.69 71.55 22.86

所得税费用 5,473.42 -59.41 5,414.01

净利润 18,604.21 -1,132.97 17,471.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74.03 -1,132.97 17,441.06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会计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3,139.25 6,388.26 179,527.5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942.58 6,388.26 -25,554.3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963.42 6,388.26 132,351.68

（二）对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的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

现金流不构成重大影响， 且不存在利用该等事项调节各期利润误导投资者以及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后续将认真学习政策法规并加强落实，进一步夯实财务

信息质量。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真听取公司关于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的汇报并沟通讨论，认

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董

事会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

四、其他说明

公司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高度重

视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持续加强财务人员的培训学习，提高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避免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今后公司将持续提升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管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切实保障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